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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77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18-011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利润分配预案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转增股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持股比例、公司收入及

盈利不产生影响。本次转增预案若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增加，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等将相应摊薄。请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19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 2018 年 2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交所<关于对奇精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根据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92 亿元，

同比增长 15.6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02.29 万元，同比增长

13.44%；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457 万元，同比增长 18.42%。

公司业务规模及业绩水平未出现大规模增长。请控股股东补充披露提出转增股

本预案的主要考虑及其合理性、必要性。请公司董事会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控股股东对提出转增股本预案的考虑及其合理性、必要性的补充说

明： 

近年来，公司经营稳定。2017 年公司积极开拓新客户、新项目，取得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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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且公司募投项目逐步落地，公司产能得到一定释放。此外，控股股东基于

以下两方面考虑，提出了本次转增股本预案： 

1、公司股本规模偏小，流通性受限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7 股的高送转方案，但股本

规模仍然偏小，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股本规模低于行业平均股本规模。

根据公司 2017 年末未经审计数据显示，公司家用电器零部件业务收入仍占到主

营业务收入的 75%以上。截至 2018年 2月 27 日，申万行业分类中所属“家电零

部件”明细行业的 18 家 A 股上市公司股本平均值为 60,533.66 万股，而公司目

前股本仅为 14,017.74 万股。具体数据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股本（万股） 

1 000404 华意压缩 69,599.60 

2 002011 盾安环境 91,721.22 

3 002050 三花智控 212,031.68 

4 002290 中科新材 24,271.23 

5 002418 康盛股份 113,640.00 

6 002676 顺威股份 72,000.00 

7 002860 星帅尔 7,597.87 

8 300160 秀强股份 59,776.00 

9 300217 东方电热 127,349.37 

10 300342 天银机电 43,198.03 

11 300403 地尔汉宇 33,500.00 

12 300475 聚隆科技 20,000.00 

13 600619 海立股份 86,631.07 

14 603366 日出东方 80,000.00 

15 603519 立霸股份 16,000.00 

16 603578 三星新材 8,800.00 

17 603677 奇精机械 14,017.74 

18 603726 朗迪集团 9,472.00 

平均股本 60,533.66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18年 2月 27日数据） 

股本规模偏小，通过转增扩大公司股本规模，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

公司股本目前 14,017.74 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仅 3,954.88 万股。通过转股

扩大公司股本，有利于增强公司股份流动性，有利于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 

2、公司资本公积充裕，满足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条件。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本公积余额（未经审计）为 53,739.3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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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资本公积——股本溢价（首发）余额为 36,476.60万元。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增加 5,607.10万股。公司资本公积充

裕，满足公司扩充股本的条件。 

综上所述，提议本次转增股本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现状，兼顾广大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同时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兼顾了广大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具备

合理性和必要性。 

问题二：根据前期公告，公司董事会曾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审议通过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的高送转方案，该方案由控股股东提

议并已实施完毕。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再次提出送转方案，请相关股东明确连续

提议送转的真实意图和考虑。请公司董事会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控股股东对连续提议送转的真实意图和考虑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连续提议转增股本，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公司目前股本规模偏小，流通性不足； 

2、公司资本公积金充裕，具备连续转增股本的实施条件。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过审慎论证后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转增预案在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适应公司未

来经营发展的需要。转增股本能够缓解公司目前流通股数量较少的矛盾，有利于

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所持公司股份均为首发

限售股，解除限售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5 日，近期不存在减持股份的可能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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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连续提议转增股本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问题三：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分别披露 2017 年度业绩快报及 2017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请公司及控股股东补充披露本次业绩快报及送转预案形成和

决策的具体过程，并核实前述事项披露前是否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沟通或

交流，同时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回复说明】 

2017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可转债项目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2018 年 2 月 2

日，保荐代表人告知公司，根据证监会跨年财务审核要点中的要求，公司需要尽

快披露业绩快报。随后公司董秘叶鸣琦与财务总监唐洪、会计师阮飘飘沟通后决

定 2 月底披露业绩快报。2 月 23 日财务总监唐洪提供财务报表初稿给证券事务

代表，2 月 26 日晚提供定稿的财务报表给证券事务代表，并将业绩快报数据同

时邮件抄送给董事长汪永琪、总经理汪伟东、董秘叶鸣琦。证券事务代表依据报

表编制了《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初稿，于 27日发给董秘叶鸣琦、财务总监

唐洪、会计师阮飘飘确认；同时财务总监于 27 日上午将财务报表呈送董事长汪

永琪，董事长询问相关情况后签字确认。 

董事长汪永琪在查看财务报表后，询问董秘叶鸣琦关于 2017 年度分红的相

关规定，董秘将公司相关分红政策向董事长进行了说明。董事长汪永琪随后与汪

兴琪、汪伟东、汪东敏进行商议确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2 月 27 日下午董事会

办公室收到汪永琪提供的公司控股股东《关于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利润分配的提议及承诺》的函。董秘叶鸣琦通知证券事务代表拟定公告进行披露。 

在业绩快报的形成和决策的过程中，除与会计师沟通外，公司全体知情人员

均未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利润分配预案的形成和决策过程

中，上述知情人员均未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

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快报和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内幕知

情人进行登记，并已经按有关规定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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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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